
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工作指南

一、概述

为规范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行为，严格依法行政，确

保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的质量和效率,维护专利权人和社

会公众的合法权益，营造建设创新型国家、促进经济社会又

好又快发展的良好法制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》、《专利行政执法办法》

和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制定本指南。

二、管辖范围

东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(知识产权局)以下简称:“东源

县知识产权局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工

作的指导、管理和监督，负责处理本行政区域内重大、复杂、

有较大影响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。对于跨区域的重大专利侵

权纠纷案件，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在必要时可以协调处理。

(一)专利侵权纠纷的行政裁决案件由被请求人所在地

或者侵权行为地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管辖。侵权行为地包

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。

(二)在互联网、电子商务平台等网络销售发生许诺销售、

销售专利侵权纠纷的，由被请求人住所地或者侵权行为地管

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管辖，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

的网络服务器、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。对难以确权行为

地和被请求人住所地的，请求人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



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。

(三)东源县知识产权局发现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不属于

该部门管辖的，不予立案。若立案后发现不属于受案的管辖

范围，应作撤案处理。同时，应当将案件线索移送有管辖权

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，移送前告知请求人。

(四)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，东源县知识产权局在收

到管辖权异议书之日起 5 日内作出决定。异议成立的，作出

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办理的决定:异

议不成立的，作出驳回管辖权异议的决定。

当事人对东源县知识产权局作出的管辖权异议决定不

服的，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
三、回避原则

承办专利侵权纠纷案件的执法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应当自行回避:

(1) 是案件的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有直系血亲、三代以

内旁系血亲及近姻亲关系的;

(2) 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;

(3)担任过案件的证人、鉴定人、代理人的;

(4)与案件当事人有其他关系，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

的。

执法人员有以上情形之一的，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有权以

口头或书面形式申请其回避。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的，东源



县知识产权局应当要求其说明理由。当事人以口头形式提出

回避申请的，应当制作陈述笔录并由回避申请人签名。东源

县知识产权局应当自申请回避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

回避，并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通知当事人。

被申请回避的执法人员在本部门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

前，应当暂停参与该案工作。

当事人对决定不服的,可以申请复议一次。东源县知识

产权局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作出复议决定,并通知当事人。

复议期间，被申请回避的执法人员不停止参与案件办理工作。

四、请求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的条件

请求人到东源县知识产权局请求处理专利侵权纠纷应

当符合下列条件:

(1) 请求人是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;

(2)有明确的被请求人;

(3)有明确的请求事项和具体事实、理由;

(4)有证据证明被请求人涉嫌实施了专利侵权行为;

(5)属于东源县知识产权局的受案和管辖范围;

(6)当事人任何一方均未向人民法院起诉，并且双方没

有约定其他纠纷解决方式。

五、请求人提交的证据材料

1、处理请求书:

需按统一的格式填写(具体份数为:正本 1 份+副本 1 份



[送达被请求人);请求人为法人单位，处理请求书需加盖请

求人公章，请求人为个人，处理请求书需由其亲笔签名。

2、请求人身份证明文件:

(1)法定登记证明(营业执照副本);

(2)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;

(3)个人身份证。【上述材料(1)、(3)项请求人可提交复

印件(1 份)，但需提供材料原件予以核对，原件核对无误后

退还]。

3、专利文件:

(1)专利证书;

(2)专利文献(公告页、附图、权利要求书、说明书等);

(3)法律状态证明(当年交纳专利年费发票或专利权评

价报告)。上诉材料请求人可提交复印件(具体份数:正本 1

份+副本 1 份[送达被请求人)，但需提供材料原件予以核对，

原件核对无误后退还。

4、涉嫌侵权证据:

(1)被请求人工商登记资料;

(2)涉嫌侵权样品(涉嫌侵权产品);

(3)生产、使用、销售涉嫌侵权产品的证据(如销售发票、

收据、报价单、产品宣传广告材料、生产任务单、出仓单、

公证书等)。上述材料需提交原件及复印件。

5、请求人委托代理人的，要提交授权委托书，授权委



托书需写明代理权限(如代为提起处理请求，代为签署有关

法律文件)。涉外侵权案件，应当提交经当地公证机关公证

并经我国使领馆认证的授权委托书。

六、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处理流程

1、立案: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交立案请求材料，

执法人员应当通过本指南要求进行立案审核，提出是否立案

意见，并填写《专利侵权纠纷案件立案审批表》，经办案处(科)

室负责人审核。办案处(科)室负责人经审查认为可以立案的，

应当指定 3名或 3名以上单数执法人员处理该专利侵权纠纷

案件，并报部门负责人审批，东源县知识产权局自收到材料

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;

2、送达文书:经东源县知识产权局批准，同意予以立案

的，承办人员应当对案件编写案号，制作《专利侵权纠纷处

理请求受理通知书》、《答辩通知书》，自立案之日起 5 个工

作日内向被请求人送达《答辩通知书》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

求书及其证据材料副本，要求被请求人在收到之日起 15 日

内提交答辩书并按照请求人的数量提供答辩书副本，被请求

人逾期不提交答辩书的，不影响东源县知识产权局进行处

理;

3、口头审理:东源县知识产权局根据案情需要决定是否

进行口头审理。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的，或者未经允

许中途退出的，对请求人按撤回请求处理，对被请求人按缺



席处理;

4、结案形式:东源县知识产权局在处理侵犯专利权纠纷

案件，在调查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及时结案，形式有:

(1)作出行政裁决，发出《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行政裁决

书》，终止行政处理程序:

(2)调解结案，经调解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，作出《专

利侵权纠纷调解协议书》，终止行政处理程序;

(3)撤销该案件，发出《撤销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决定书》，

终止行政处理程序。

5、结案时限:东源县知识产权局处理专利侵纠纷，应当

在立案之日起 3个月内结案。案件特别复杂需要延长期限的，

应当由东源县知识产权局负责人批准。经批准延长的期限，

最多不超过 1 个月。

案件处理过程中的公告、鉴定、中止等时间不计入上述

案件办理期限。

对因专利权无效宣告程序中止的案件，国家知识产权局

作出无效宣告决定后，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及时恢复对

案件的处理。

6、案件合议:专利侵权纠纷案件结案之前，合议组应当

对案件认定的事实、证据、法律责任、适用法律、处理结果

进行全面合议。

7、结案审批:合议组认为可以结案时，应当填写《专利



侵权纠纷案件结案审批表》，经办案处(科)室负责人审核后，

报部门负责人审批。

拟作出行政裁决的，应当将起草完成的《专利侵权纠纷

案件行政裁决书》(草稿)作为《专利侵权纠纷案件结案审批

表》的附件一并报批。拟撤销案件的，应当简要说明理由，

并将《撒销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决定书》(草稿)作为《专利权

纠纷案件结案审批表》的附件一并报批。

8、案卷归档:《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行政裁决书》、《撤销

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决定书》或者《专利侵权纠纷调解协议书》

送达当事人后，执法人员应当对全案材料按专利案件文书档

案立卷归档制度的有关规定归档。

当事人不服行政裁决提起行政诉讼的，有关行政诉讼的

所有材料应当及时单独归档。

七、咨询方式

如已准备好上述立案证据材料后需要更详细的帮助，请

拨打东源县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股电话:0762-8831116。


